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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酒钢集团甘肃宏兴宏宇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乙方：

年  月  日

酒钢集团甘肃宏兴宏宇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转炉出钢口塞技术规格书
  本着平等合作的原则，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达成一致，甲方在转炉区域使用由乙方提供的出钢口塞，乙方对产品质量负责。双方达成如下协议：
一、技术规格及技术要求
炼钢转炉出钢口塞；
（一）使用环境
1、使用地点：宏宇新材料公司转炉
2、使用环境：转炉炉内、环境温度：1630℃-1720℃。
3、生产钢种：薄板坯中碳钢、低合金钢、汽车大梁钢、冷轧基料，板坯中碳钢、低合金钢，方坯低合金钢等。
（二）技术要求：
1、出钢口塞在进入现场后可以直接使用，转炉出钢前将出钢口塞加入出钢口内。
2、几何尺寸:100（小圆直径）×170（大圆直径）×140（高度）mm 。
3、出钢口塞单重：100×170×140mm≤2.7±0.3Kg
4、出钢口塞锥面设计，出钢时保证出钢口塞能被钢水冲开。
5、出钢口塞大圆圆心要求制作Φ35（直径）*80（深度）mm安装孔，便于过程使用。
6、出钢口塞整体致密，干燥无破损，无裂纹。
二、使用产品制造要求
1、外包装采用吨包加小袋，吨包内加木隔板，几何尺寸100×170×140mm、每小袋6个，每包36袋，袋口包扎完整且牢靠，统一装入“吨袋”内运抵现场。
2、吨袋的要求为“上部有挂带两根，挂带的长度要求为能够同时挂在天车的一个板钩上，便于天车吊运时挂钩，同时底部、侧面缝制包扎牢靠，挂带从吨袋的底部缠绕至少两道；挂带上部可以连接另外一节挂带，但必须连接牢靠，所有挂带不得有断口”，吨袋只能使用一次，不得回收和重复使用。
3、吨袋表面干净整洁，若要打印字体，字体必须为该吨袋实际盛装的物料、厂家等信息，不得将其他物料的原有包装吨袋用于该物料。
4、吨袋表面贴好铭牌标签，注明“产品名称、生产日期、生产厂家、吨袋额定重量、吨袋实际重量”，要求铭牌完好、清晰可见，吨袋运抵现场时必须干燥、完好、无破损。
三、甲方责任：
1、负责按现有工艺制度规范使用出钢口塞。
2、根据现场生产情况提出产品改进意见，乙方必须针对该意见予以答复和改进，满足甲方的生产使用要求。
3、负责乙方提供产品现场使用，对于存在的质量问题（致密度低、潮湿、裂纹、容易破碎等），甲方有权要求乙方针对该问题出具书面报告和整改措施。
4、出现包装、质量问题等超出技术规格书要求时及时联系乙方整改，并依据本技术规格书相关条款进行追溯。
四、乙方责任：
1、乙方提供出钢口塞，按照本技术规格书的要求做好各项指标和包装质量的落实，做好物料的运输以及在仓储库房的管理。
2、在产品使用过程中，乙方应该履行的权利、义务：乙方必须按照甲方提供的技术要求制作出钢口塞，如果乙方为甲方提供的出钢口塞不能正常使用或缺陷时，乙方须在3个工作日内到甲方确认处理。
3、乙方供应的出钢口塞必须是经甲方试验合格的出钢口塞，若供应的出钢口塞变更采购渠道或出钢口塞产品质量、包装等发生变化需征得甲方同意并经过试用合格，符合技术要求才能批量供货。
五、违约责任追究：
（一）在正常的使用工艺工况条件下，经双方确认因乙方产品质量问题未达到产品保证值的，必须在结算过程中予以扣量处理；导致发生各类安全、生产、质量事故的，乙方赔偿事故直接经济损失。
（二）验收标准、方法及提出异议期限：乙方提供的物料必须符合甲方提供技术要求，如存在验收不达标，乙方须在3个工作日内到甲方现场确认，商议解决处理办法；
（三）考核条款
1、由于包装袋质量问题吊运过程出现吊装带断裂，考核5000元/次（按当期招标价格折量扣除）。
2、包装袋（吨袋）内没有防潮措施，考核1000元/每袋（按当期招标价格折量扣除）。
3、包装袋内检查有影响产品质量、使用的杂物，考核1000元/次（按当期招标价格折量扣除）。 
4、因产品出现质量问题，在使用过程造成甲方经济损失，考核2000元/次，（按当期招标价格折量扣除）。 
（四）解决合同纠纷的方式：本规格书在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甲乙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甲乙双方同意向嘉峪关市人民法院起诉；
（五）其他约定事项：本规格书在甲方相关部门审批后，甲乙双方授权代表签字之日起生效。
六、其他约定事项
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解决。本协议一式三份，甲方两份，乙方一份，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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